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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94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5年 9月完成对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百孚思”）100%股

权的收购。近日，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已经完成北京百孚思 2015 年度承诺业绩实

现情况专项审核，现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京百仕成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百仕成投资”）及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引航基金”）持有的北京百孚思 100%股权。2015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预案相关议案；2015

年 3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

草案相关议案；2015 年 3 月 30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 

2015 年 7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5年 7月 8日召开的 2015年第

57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5年 8月 11日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核准了北京百孚思的股权变

更，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12013614865）。北京百孚思 100%

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2 

2015 年 8 月，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1、科达股份本次交易的实施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已过户至科达股份名下，相关手续合法有效，科达股

份已取得北京百孚思 100%股权。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重组已经取得现阶段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所有必要的授权和批准，该等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标的资产已经按照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科达股份已经合法取得

了北京百孚思 100%股权。 

二、资产重组盈利承诺及实现情况 

（一）资产重组盈利承诺情况 

1、百仕成投资承诺 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年度北京百孚思所产生的

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 4,500万元、5,400万元和 6,480万元；如北京百孚思在业

绩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累计数额不到对应同期的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则

各补偿义务人应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中确定的各自的股份和现金的支付比例来

计算其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数额。 

2、利润补偿期间标的公司每年年末至次年 6月 30日期间从某一客户实际收

回的应收账款金额低于该年年末（12月 31日）对该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对于按

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计算的相关期间为自开票当月起的后

6 个月内；若开票时间晚于次年的 6 月 30 日，则计算的相关期间为自次年的 6

月 30日起的 6个月内），则前述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对应的收入和成本同时冲减，

该利润补偿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冲减后的净利润余额为准。专项审核报告出

具时间根据应收账款计算期间的截止时点相应顺延。于应收账款未及时收回导致

调减对应收入和成本的，在应收账款实际收回当年，相应调增对应收入和成本。 

（二）资产重组盈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16】5664 号《北京百孚思广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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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2015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北京百孚思 2015 年盈利承

诺实现情况如下： 

1、应收账款回收情况：2015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百孚思应收账款余额: 

297,239,336.87元，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已回款 291,472,663.19元，回款

率 98.06%。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4.1条，截至 2016年 6月 30 日尚未回款

的应收账款 5,766,673.68 元对应的收入和成本同时冲减，即冲减主营业务收入

5,440,258.19元，按 2015年度经审计的上述未回款客户的毛利率计算，相应冲

减成本 4,073,224.47 元。 

2、承诺业绩实现情况：2015 年度北京百孚思的经营业绩考核利润为

53,537,850.43 元， 经营 业绩 考核 扣除 非经 常性 损益 后的 净利 润为

53,050,702.23 元，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4.2 规定，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孰低为准，即审核税后净利润为 53,050,702.23 元。原股东业绩承诺数为

45,000,000.00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7.89%。 

（三）其他说明 

北京百孚思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已于 2016 年 3

月 5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6】447号)，其经审

计后的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2,676,285.21 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2,189,137.01 元。本次北京百孚思 2015 年度承诺业绩

实现情况专项审核只是根据双方约定，对北京百孚思 2015 年度承诺业绩的专项

审核，不涉及北京百孚思及上市公司 2015年度财务数据的调整。 

三、结论 

北京百孚思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度承诺业绩已完成。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